石油普教中心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施细则
中心机关、各中小学、泾河离退休管理站：

为贯彻落实《陕西省教育厅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陕教党〔2014〕5号），按照中心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下简称教育实践活动）工作部署，现就2014年中心及各单位（学校）教育实践活动进程及内容具体安排如下：

一、学习教育、听取意见环节（3月至4月上旬，40天左右）

1.前期准备工作（3月初）。中心成立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和督导组，办公室设在苏里格大厦A203室（电话86978175，邮箱sxpczx@163.com）；制定并上报中心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制定中心教育实践学习活动安排表，明确学习主题、时间和内容，下发有关学习资料，对党员干部提出自学要求（党员、干部自学《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文件选编》等五本书，学习时间不少于20小时）；组织开展中心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次集体学习活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与省厅督导组提前商定动员大会召开具体时间、议程和参会人员名单。
2.召开动员大会，（3月7日前）。向省厅督导组汇报中心单位情况、活动前期准备工作及开展活动的总体考虑。召开动员大会，对单位领导班子及成员组织开展民主评议。组织进行中心教育实践活动第二次集体学习活动（学习教育厅李兴旺厅长《在教育厅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各学校（单位）按照中心教育实践活动要求成立相应组织机构，制定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与中心督导组商定教育实践活动动员会议及民主评议等准备事项。中心督导组参加各学校（单位）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组织对学校（单位）领导班子进行民主评议。各学校（单位）制定教育实践活动学习计划，组织全体党员开展集体学习和自学活动。
3.配合省厅督导组进行个别谈话，听取意见工作（3月14日前）。提前与省厅督导组商定个人谈话征求意见时间、地点和谈话人员范围，公示谈话预告，配合省厅督导组做好个人谈话征求意见工作。

各学校（单位）提前与中心督导组商定谈话名单和地点，做好个人谈话征求意见的相关准备工作。中心督导组围绕为民务实清廉，按照“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要求，深入联系点学校分别与领导班子成员、教职工代表谈话，征求对学校（单位）领导班子的意见，听取基层教职工反映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查找学校领导班子及成员在“四风”方面的具体表现和突出问题。
各学校（单位）领导班子参照中心教育实践活动安排，深入教职工和班组，做好个人谈话征求意见工作，听取基层党员、群众提出的意见或建议，汇总意见上报中心督导组。
4.梳理群众意见（3月21日前）。中心督导组将个人谈话收集意见和学校上报意见汇总后报中心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中心教育实践办公室汇总群众意见收集情况，形成专题材料上报省厅督导组。
组织开展中心教育实践活动第三次集体学习活动（学习内容为十八大通过的《党章》）。
5.汇总上报情况（3月底前）。中心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汇总学习教育听取意见环节各方面工作情况，形成总结报告上报省厅督导组。组织进行中心教育实践活动第四次集体学习（学习内容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各学校（单位）汇总学习教育、听取意见环节各项工作，经中心督导组审阅同意后报中心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
二、查摆问题、开展批评环节（4月上旬至6月上旬，60天左右）

1.制定民主生活会方案（4月10日前）。召开中心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准备会，研究制定中心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方案（包括时间、议程及邀请省厅领导参会等事项），按照省厅督导组要求部署领导班子成员撰写对照检查材料。组织进行中心教育实践活动第五次集体学习（学习内容为延安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各学校（单位）领导班子成员按照中心督导组要求，制定本学校（单位）民主生活会方案并上报中心督导组。

2.开展班子成员谈话交心活动并撰写对照检查材料（4月底前）。中心领导班子成员之间，中心领导与各自分管部门负责人或联系点学校主要负责人之间开展谈话交心活动，主要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征求意见建议、查摆存在问题。中心领导班子各成员对照“群众提、自己找、上级点、互相帮”等所找出的突出问题，认真撰写个人对照检查材料。对照检查材料主要包括六个部分内容：一是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贯彻中央八项规定情况；二是“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三是对群众所提意见和其他有关问题的检查说明。此项必须包括个人情况说明（家庭成员情况、住房情况、个人办公用房用车情况、因公因私出国和护照持有情况、直系亲属有无经商办企业情况；其他需要向组织报告的重大事项），四是产生“四风”问题的原因分析，五是整改思路和措施；六是对领导班子的总体评价和对其他班子成员的批评意见。对照检查材料要求是必须紧扣主题，开门见山，突出重点。要联系工作实际，正视矛盾和问题，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要认真思考、正面回应干部群众和广大教职工所提问题，提出实实在在、明确具体、便于实施的整改措施。
各学校（单位）参照中心教育实践活动安排开展谈话交心活动，按照有关要求撰写班子、个人对照检查材料并上报中心督导组。中心督导组对各学校（单位）领导班子对照检查材料审定同意后报中心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
3.召开民主生活会（5月中旬）。与省厅督导组商定民主生活会具体召开时间、议程和参会人员范围，提前做好邀请省厅有关领导参会的准备工作；召开民主生活会。
各学校（单位）与中心督导组提前商定民主生活会召开时间、议程和参会人员范围。中心督导组深入各学校，参与学校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

4.上报专题报告（5月底前）。中心教育实践办公室总结查摆问题、开展批评环节各项工作，形成中心民主生活会情况专题报告，上报省厅督导组。
各学校（单位）总结查摆问题、开展批评环节各项工作，形成民主生活会情况专题报告，上报中心督导组。

三、整改落实、建章立制环节（6月上旬至7月中下旬，40天左右）

1.制定整改工作方案（6月10日前）。领导班子制定整改工作方案、班子成员各自撰写个人整改措施。整改方案（措施）要务实管用，坚决防止贪大求全、面面俱到，要切实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和自由主义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找准找实，对照存在的这些问题研究制定整改方案、整改任务书和时间表。
各学校（单位）领导班子按照中心督导组要求，制定领导班子整改工作方案，撰写个人整改措施，上报中心督导组。中心督导组对所督导学校（单位）整改方案进行审阅把关，审定同意后报中心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
2.提出整风肃纪的意见建议（6月中旬）。按照省厅督导组指导意见，中心对党员干部群众反映的“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重点整治；着力改进文风会风，全面提升管理水平、改进部门服务态度，力求整改工作让教职工满意、让群众认可。
中心督导组指导各学校（单位）领导班子对照教职工反映的“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重点整治，着力改进各学校（单位）领导班子工作作风，提高学校管理水平，改进管理方式。

3.推动制度建设（6月底前）。在省厅督导组指导下，对中心相关制度进行梳理，及时修订完善，推动中心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常态化长效化，巩固教育实践活动成果。
各学校在中心督导组指导下，修订完善学校相关制度，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端正作风建设，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
四、总结工作（7月初）
1.召开总结会议。根据省厅督导组意见，适时组织召开教育实践活动总结会，认真梳理经验，巩固活动成果。
各学校（单位）向中心督导组上报本学校（单位）教育实践活动总结报告；中心督导组对各学校（单位）教育实践活动进行客观评价，对进一步搞好教育实践活动提出意见建议。

2.提交总结报告。中心教育实践办公室对中心教育实践活动进行全面总结，形成书面报告，上报省厅督导组。
         中心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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